
交通运输学院专业型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院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与学位授予管理工作，不断提高硕士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针对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答辩、专业实践、前沿讲座、相似性检

测、匿名送审、学位论文答辩等培养环节，全面建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保障制

度。 

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

开题报告答辩安排在第三学期 10月进行，由学院统一集中组织，各系所负责具体实施。 

答辩小组应由 3-5 名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组成，开题报告答辩结果为“通过”

或“不通过”，答辩采取导师评分回避制，开题答辩小组确定的答辩结果将予以公示。 

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出国的硕士研究生应在离校前完成开题报告答辩，由导师负责组织实

施。 

第三章 实践环节 

针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，学院要求必须参加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践。专业实践考核安排

在第四学期初进行，由学院统一集中组织，各系所负责具体实施。参加实践考核前应修满培

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。 

考核小组应由 3名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组成，采取导师评分回避制。专业实践成

绩按“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和不及格”五个等级进行评定，考核内容包括“专业前沿技

术研讨”、“工程案例分析与设计”、“交通软件应用与实践”等内容，同时对学位论文进展进

行考核。 

考核成绩为不及格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，学位论文答辩环节直接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公开

答辩。 

第四章 前沿讲座 

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参加 8 次学校或学院举办的学科专题研讨及前沿讲座，前

沿讲座考核随实践考核一起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，由研究生工作组负责实施。 

第五章 相似性检测 

凡申请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匿名送审前进行相似性检测，文字重合百分比（总相似



比）原则上不得超过 10%。相似性检测工作由学院统一集中组织，当次未通过检测的论文不

允许进行送审，予以延期。 

第六章 匿名送审 

学院对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全部实行匿名送审，匿名送审未通过的论文不能参加答辩。

学位论文匿名送审工作由学院统一集中组织。 

每篇匿名送审论文，分别由 2名评审教师进行评审。如 2份评审意见均为“同意答辩”

或“修改后答辩”，则通过匿名送审；如 2 份评审意见均为“修改后再审”或“不同意答

辩”，则未通过匿名送审；如 2份评审意见中一份为“修改后再审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，另

一份为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改后答辩”，评审结果产生争议，则由学位委员会集体组织相关

教师对学生修改后提交的论文进行第二轮匿名评审，第二轮评审结果为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

改后答辩”则通过匿名送审，反之则未通过。第二轮评审结果为最终认定结果，对学位论文

送审未通过的学生，学院不再安排复核程序，取消其本次答辩资格，予以延期。  

第七章 学位论文答辩 

学位论文小组答辩由学院统一集中组织，各系所负责具体实施。 

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5名相关学科的硕士生导师组成，采取导师评分回避制。答辩成绩采

取百分制，60 分及以上为通过。各答辩小组确定的考核成绩将由学院进行标准分换算，避

免因各答辩小组评分标准不同造成的差异。 

答辩成绩不通过的硕士研究生直接予以延期。标准化后的答辩成绩排序在后 10%的硕士

研究生(学生按比例计算,不足 1人的按 1人计)，须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公开答辩。 

第八章 公开答辩 

学院实行学位论文公开答辩制度，对参加公开答辩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严格审核。每

组答辩委员会由 5名校内外相关学科权威专家组成，且至少包含 1名院学位委员会成员。 

以下情形纳入公开答辩范围： 

1. 实践考核成绩“不及格”； 

2. 学位论文小组答辩成绩排序后 10%； 

3. 延期答辩的研究生； 

公开答辩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，实行末位延期制度，各公开答辩小组答辩成绩将由学院

进行标准分换算，标准化后的答辩成绩排序在后 10%的硕士研究生(学生按比例计算,不足 1

人的按 1人计)予以延期。 



公开答辩实行导师回避制和匿名制，公开答辩现场涉及的各类材料不得含有硕士生本人

和导师的个人信息。 

第九章 末位延期 

以下情形纳入末位延期范围： 

1.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一次未通过的硕士研究生； 

2. 学位论文匿名送审未通过的硕士研究生； 

3. 学位论文小组答辩未通过的硕士研究生； 

4. 学位论文公开答辩成绩排序在后 10%的研究生。 

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一次未通过、学位论文匿名送审未通过的硕士研究生（上述 1、2

条）可在三个月至一年内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，并根据学院安排再次提出学位授予申请，

并完成相似性检测、匿名送审及答辩的全部环节。学位论文小组答辩未通过、学位论文公开

答辩成绩排序在后 10%的研究生可在三个月至一年内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完善，经导师签字

同意，再次申请学院组织的公开答辩。 

在最长修业年限内，学生共计可提出 3次学位授予申请或公开答辩申请，第三次仍进入

末位延期的研究生，按照结业处理。 

第十章 附则 

硕士研究生须在学院每年组织的夏季答辩工作中首次申请授予学位。本规定自 2016 级

硕士生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科负责解释。 


